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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教发〔2022〕25 号 

 

关于开展青岛农业大学 2022 年高等教育质量

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填报工作的通知 
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做好“高等教育质

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2022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

督办函〔2022〕29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

家数据平台”（以下简称国家数据平台）2022年监测数据填报工

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国家数据平台填报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宽、涉及部门多的系统

工程，是教育部监测各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，已成为一项常

规性工作。在分管校长的直接领导下，教务处作为总调度部门，

与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职责、分工合作。职能部门负责人是填报工

作的主要责任人，部门联系人是直接责任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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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统一认识，高度重视 

国家数据平台工作是建立“五位一体”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

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工作，是高校教学质量常态监测的重要内容，

是强化我校内涵建设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工程。各数据填

报牵头部门、协助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本着对学校负责的态度，切

实认真做好数据采集填报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保证质量 

质量控制是采集工作的关键，数据的准确性是采集工作的根

本。为了确保数据采集质量，本次数据采集工作继续实施任务承

担部门一把手负责制，固定数据填报人，落实责任，保证国家数

据平台工作的可持续性。各部门数据填报人员要认真学习采集相

关文件和材料，仔细研读、深刻理解数据内涵，保证数据填报准

确，并且要建立起相应的数据档案，保证填报的每一项数据都有

据可查，不得随意捏造拼凑数据。各任务单位对所负责的各项数

据的客观性、真实性、全面性、准确性负有直接责任。各任务承

担部门主要责任人对相关数据要严格审核把关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工作流程 

1.根据所填报表格内容和相关部门职责的对应关系，将国家

数据平台的填报任务分解到相关单位（见附件 1），各相关单位

按照任务分工落实各项数据。 

2.各部门按照所分解的任务，根据填报要求，开展数据采集

和填报工作，数据表格的具体填报说明见附件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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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需要协助部门采集的数据项，由协助部门按照所填报表格

模板的要求和规范填写，并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（签字盖章）至

牵头部门。 

4.牵头部门负责数据和文档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审核，对于审

核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和协助部门沟通，达成一致。 

5.系统的数据填报形式采取“线下填报”和“在线填报”两

种形式。教务处、人事处和团委采用“在线填报”，其他部门采

用“线下填报”。填报说明如下： 

“在线填报”由教务处提供填报网址、登录信息，按照时间

节点要求完成填报；“线下填报”单位按照相应的表格模板，填

报完成并审核无误后，将表格电子版和纸质版（签字盖章）提交

至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统一提报到系统数据库中。 

（二）工作进度要求 

1.数据填报 

数据填报分为“基础数据”表格填报和其他表格填报。 

第一阶段：“基础数据”表中数据要作为数据字典被其他表

格数据关联调用，必须优先录入，要求在 10 月 15日前完成。“基

础数据”表共 9张，包括“表 1-2 学校相关行政单位”、“表 1-3

学校教学科研单位”、“表 1-4-1专业基本情况”、“表 1-4-2专业

大类情况表”、“表 1-5-1 教职工基本信息”、“表 1-5-2教职工其

他信息”、“表 1-5-3 外聘和兼职教师基本信息”、“表 1-6本科生

基本情况”、“表 1-7-1本科实验场所”。 

第二阶段：10 月 16 日到 10 月 31日完成其余表格的数据填

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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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数据审核和提交 

第一阶段：11 月 1 日到 11 月 10 日：教务处对数据进行审

核，并将问题数据向相关部门反馈，部门整改并再次提交数据审

核，直至数据无误。各报送部门向教务处提交最终数据的纸质文

档，须数据填报人和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。 

第二阶段：11 月 11 日到 15 日：教务处上传所有数据至教

育部评估中心。 

 

联系人：纪鸿飞   联系电话：58957256 

 

附件： 

1.青岛农业大学国家数据平台填报工作分解表 

2.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指南 

3.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模板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农业大学教务处 2022年 10月 12日印发 

 


